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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报 告

创新渠道树形象
3月1日上午10点，浙江省人大代表王均淼的手机上准

时出现了一条来自仙居法院的彩信。这是仙居法院进一步加
强与代表、委员沟通联络，主动接受监督的又一项创新举措。

今年1月，仙居法院开通了法院手机报，每月一期，以彩
信形式向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监督员、人
民陪审员、离退休老干部等免费发送，图文并茂地介绍法院
工作动态、司法创新以及大要案办理情况。

该院认真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去年9月出台了《重
要文件报送、重要案件备案和重大事项报告的规定》，每月
向县人大常委会报送该院制定的规定办法等相关文件以及
裁判文书。在及时报告的同时，注重与代表的全面联络，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规定》。去年，院

长带头上门走访联络省、市、县级人大代表100余人次。该
院还组织了110 名人大代表分批次观摩庭审、视察法院工
作、参加公众开放日活动，使代表们有针对性地了解和监督
法院工作。

重 监 督

全面整改提质效
2009年6月，郑某驾驶摩托车将一对夫妇撞倒，法院判

决其赔偿对方20万元经济损失。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郑
某一直抗拒。在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后，
郑某抵触情绪更大。

2015年5月12日晚6点，仙居法院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了
一场夜间突击执行活动，还邀请了两名人大代表到场监
督。当晚，执行人员依法对郑某的住所进行搜查，并扣押了

电视机、冰箱等可执行财产。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起
到了震慑“老赖”的目的。

去年，仙居县人大常委会对公、检、法、司机关工作人员
开展了依法履职、公正司法专项监督，提出法院工作存在的
主要问题。代表们最为关注的还是执行问题。对此，该院
加大旧案、老案执行力度，通过错时突击执行、集中开展专
项执行活动等举措，有效杜绝了“执行不力”等现象。

经过半年的全面整改，该院的审执质效有了明显提
升。截至今年3月底，执结率66.43%，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
位居全省第七；18个月以上未执结数降至零，委托评估拍卖
变卖平均天数为34.15天，均排在全省前列。

多 互 动

协同化解保公正
近日，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的双方当事人在仙居法院

调解室握手言和。在案结事了的背后，浙江省人大代表吴
珊娟起到了关键作用。

原告吴某诉称，2010年1月，被告李某称需要融资房地
产开发项目，并许诺将名下的一半股份转让给吴某。吴某
按照李某要求，通过银行转账将80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交付
给李某，现要求归还。李某则辩称，该款项是用于其与原告
合伙出借给崔某赚取利息，双方各半。

原、被告原本十分要好，在崔某投资失利欠下巨款后，
两人因此反目。承办法官崔明认为，直接判决可能效果不
佳。他了解到，吴珊娟代表与两人均是朋友，便邀请吴珊娟
当中间人参与调解。

调解过程中，吴珊娟充分发挥了她的亲和力和公信力，
与法官一起耐心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经过调解，双方达
成一致协议：被告李某给付原告吴某228万元了结此案，于4
月30日前分期付清。

近年来，该院注重与人大建立案件协同化解机制，邀请
人大代表参与调解案件1699件。同时，还邀请人大代表参
与执行听证、强制执行、执行和解等工作，化解了大批难案、
积案、信访案件，让审判权、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

“仙居法院的发展离不开人大的监督、支持和帮助，我
们每一名法官都要重视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诚恳地接受
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这是法院事业发展的不
竭动力。”仙居法院院长董仁喜说。

董仁喜在仙居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仙居法院：“监督效应”带来全新气象
通讯员 张茹颖

在今年的仙居县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仙
居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获高票
通过。代表们对法院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提高审判质效、缓解
执行难、队伍建设等方面所作的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去年以来，仙居法院强化人
大监督意识，以监督树形象，以
监督提质效，以监督保公正，各
项工作都有了显著进步，包括体
现案件质量的二审改判发回瑕
疵率下降到1.25%，下降速度全
省最快；体现办案效率的18个
月以上未结案数只剩下1件，减
少数量全省最多。“监督效应”为
仙居法院带来了新气象。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13日

（2016）浙0702民初349号
王新生：本院受理原告张云春诉被告王新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47号

李佩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铁岭头支行被告李佩佩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8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48号

陈雄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铁岭头支行诉被告陈雄日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958号

郑云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婺城支行诉被告郑云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
初字第9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52号

施志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婺城支行诉被告施志庭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施志挺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852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72号

金华晨昊齿轮有限公司、范彩富、范贤琴：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金意齿轮刀具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晨昊齿轮
有限公司、范彩富、范贤琴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7月5日9时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0989号

杨千胜、段梦思、金华大金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杨千胜、段梦思、
金华大金磐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3608号

义乌中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莱特电器有限
公司、楼阳红、楼娟香：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众宝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中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莱特电器有限公司、楼旭红、楼娟香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360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义乌中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原告义乌市众宝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为偿还的黄金租赁款700万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从2015年5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二、被告金华
市莱特电器有限公司、楼旭红、楼娟香各对上述债务不能
清偿部分承担六分之一的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义
乌市众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800元，公告
费650元，由原告义乌市众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
担800元，由被告义乌中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
莱特电器有限公司、楼旭红、楼娟香负担60650元。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066号

浙江钱龙印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义乌和
昌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钱龙印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原告起诉请求判令：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纸款人民币10011.38元，并支付利息
（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珺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翠玉、王春洋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6月30日14时20分在第九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416号

林国权、吴伟平、林铭：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稠城
宏悦文胸商行诉被告林国权、吴伟平、林铭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林国权、吴伟平、林铭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收、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原告义乌市稠城宏悦文胸商行诉请：三被告
支付货款人民币446624.9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
6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819号

罗南昌：原告刘子付与被告罗南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被告送达本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8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罗南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子
付货款2250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其中货
款11049元的利息损失从2014年3月7日开始计算，货
款 11459 元的利息损失从 2014 年 4 月 22 日开始计
算）。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790号

徐瑾瑜、施朝晖：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
限公司诉被告徐瑾瑜、施朝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790号民事裁
定书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741号

季秋先、张碧仙：本院受理原告楼柏生诉被告季秋
贤、张碧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7月15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628号

张必辉：本院受理原告黄建慧诉被告浙江凯天建
设有限公司、张必辉、王刚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5日上午9时10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479号

骆庆成：本院受理原告张成钢诉被告骆庆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3日上午10
时1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457号

金灿：本院受理原告张旭君诉被告金灿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3日上午9时5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658号

江柏享：本院受理原告李家龙诉被告江柏享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3日上午9
时2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150号

浦江品今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浙江浦江天隆水晶宝
石有限公司、邱棕阳、毛胜娟、邱培育、张秦郡：本院受理原
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浦江支行诉被告浦江品
今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浙江浦江天隆水晶宝石有限公
司、邱棕阳、毛胜娟、邱培育、张秦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4日上
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24号

吴丽嫦：本院受理原告周春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412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21号

吴丽嫦：本院受理原告周春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4121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812号

周明霞、张必敬：本院受理原告方荣海诉被告周明
霞、张必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7月14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882号

郑悦甘：本院受理原告吴海仙诉被告郑悦甘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
浦商初字第3882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948号
郑刚峰：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稠城中彩涂料商行诉

被告郑刚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字第3948号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841号

洪时训：本院受理原告陈炉智诉被告洪时训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
浦商初字第3841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962号

费伟民、方红英：本院受理原告施建松诉被告费伟
民、方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字第3962号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1970号

傅航天：本院对原告胡积积诉被告傅航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19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40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083号

项锦荣：本院受理原告薛朝生诉被告项锦荣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
浦商初字第4083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605号

陈新华、张春飞：本院受理原告郑秋先诉被告陈新
华、张春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字第3605号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387号

浦江县鑫源潮水晶饰品店、郑湘潭、楼孆蔚：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县支行诉你及被告方
剑、王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19日上午9
时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